榆树市畜牧业管理局

榆树市财政局
榆牧联字〔2026〕01号
榆树市2026年度牛羊调出大县

奖励资金使用方案
为规范用好2026年度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严格落实《财政部关于印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5〕418号）、《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关于印发〈吉林省生猪（牛羊）调出大（主要）县奖励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吉财粮〔2017〕1038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肉牛产业发展实际，科学统筹、精准使用奖励资金，强化资金绩效管理，助力全县肉牛产业提质增效、向外调出能力持续提升，榆树市畜牧局和榆树市财政局联合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严格执行国家、省资金管理规定，奖励资金专项用于肉牛产业发展相关领域，严禁截留、挤占、挪用、套取资金。聚焦产业短板、调出能力提升等重点环节，优先支持规模化养殖、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向经营主体倾斜。项目申报、审核、公示、资金拨付全流程公开，接受社会、群众及纪检监察部门监督，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享受扶持政策。坚持资金使用与产业产出、畜禽调出量成效挂钩，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确保资金发挥最大社会效益和产业效益。

二、支持对象

榆树市2026年度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共357万元。重点支持对象为域内依法登记、合规经营的肉牛规模养殖场（小区）、家庭农场、养殖专业合作社。所有支持对象必须依法依规经营，证照齐全，落实动物防疫、环保、安全生产等主体责任，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无重大动物疫情及安全事故。
三、扶持方向及资金规模
榆树市项目资金主要支持新建、改扩建肉牛规模化养殖场牛舍及配套设施建设补助。

1.奖补标准。

补助金额：对县域内肉牛养殖场新建、改扩建（含配套设施，下同）给予适当补助，参照省肉牛产业促进中心、省畜牧总站联合印发的《吉林省经济适用型牛舍建设指南》，设定具体标准如下：对新、改、扩建的圈舍（含配套设施）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补助不高于100元，肉牛育肥场单个项目最高补助100万元。

最终补助金额结合年度资金预算总额、全市审核通过项目统一比例调剂平衡，据实核定。本项目补助不得与各级同类养殖设施建设补助重复申领，重复申报一律取消资格、追回资金。

2.认定标准。

产能规模：肉牛项目设计存栏≥100头，养殖密度不低于5㎡/头，即牛舍面积不低于500m²。
实际存栏：项目核验时实际存栏量需达到养殖场总设计存栏量的70%以上。200斤以下牛犊不计入存栏量。因出栏导致存栏暂时不足的，须提供申报前6个月内官方动物检疫证明，无有效凭证不予认定。

补助设施：补助的肉牛养殖设施包含牛舍、粪污处理设施、青黄储窖、遮阳棚、草料棚等。凡是在项目实施期间内通过新建、改建或扩建的方式达到申报条件要求且建成投产的规模养殖场均可享受此项补贴。牛场的兽医室、兽药室、办公室、宿舍等不在补贴范围。已得到过先建后补的养殖设施不在补贴范围内。

建设要求：建设设施需结构稳固、布局合理、经济实用，满足保暖、采光、通风、排水等生产需求，圈舍地面适当硬化处理，场址、布局、结构符合动物防疫相关规定。

实施时间：项目建成完工且使用投产的时间在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1月30日之间。
粪污配套：项目须配套建设与养殖规模相匹配的粪污收集、存储、处理及资源化利用设施，设施不配套、达不到环保养殖要求的不予认定。

四、实施程序

（一）组织申报。项目建设单位需认真填写项目验收申请表（见附件1），将有关佐证材料装订制作成项目验收申请书（一式五份），经属地政府审验同意后，由乡镇街组织辖区内各申报主体于2026年12月1日前向榆树市畜牧业管理局申报。

佐证材料包括：存栏牛只明细表（附件2），工商营业执照，土地备案等手续，环评批复或环境影响登记表，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项目开工前卫星图和项目完工投产后的航拍图。

（二）审核公示。榆树市畜牧局在收到申请报告后，聘请专家组成专家组，审查相关佐证材料，现场核查新、改（扩）建圈舍和配套设施的面积及实际存栏数量等相关情况。对通过审查核实的养殖企业形成审查报告，畜牧局依据审查报告的确认结果面向社会公示5日。

（三）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后，畜牧局依规向榆树市财政部门申请资金，畜牧局收到项目资金后及时拨付到申报主体。

（四）过程监管。榆树市畜牧局组织纪检部门（党办）全程监督项目实施，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给予肉牛养殖企业建设养殖设施适当奖励，是推动我市2026年肉牛养殖量稳步增长的好办法，更是促进我市肉牛出栏的重要举措。畜牧局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项目的宣传、解答、指导、验收、公示、监督等工作。榆树市各乡镇街的畜牧服务科业管务必提高思想认识，全面配合辖区内肉牛养殖企业申报项目。

（二）强化资金监管。项目资金及时拨付到申报企业，才能发挥项目对肉牛出栏促进作用，所以财政部门项目资金务必做到专款专用，不得转移用途，在项目公示后按程序及时申请拨付资金。

（三）强化宣传引导。畜牧局和各乡镇街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对榆树市2026年度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方案广泛宣传，确保支持政策及时传达到场、到户，让广大肉牛养殖企业充分了解政策，合理利用政策，通过政策红利释放切实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四）严肃工作纪律。对工作人员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按相关规定处理。对提供虚假资料骗取奖励资金的养殖企业，一经查实，将全额追回奖励资金并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附件：1.榆树市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项目验收申请书

2.申报企业存栏牛只明细表

3.佐证材料

榆树市畜牧业管理局            榆树市财政局

2026年06月17日

附件1
榆树市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项目

验收申请书

申报单位：                           
建设地点：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榆树市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使用项目验收申请表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法人姓名
	
	联系电话
	

	场区面积（ m²）
	
	粪污处理设施
	有（ ）无（ ）

	设计存栏规模
	
	实际存栏数量
	

	申报养殖设施名称
	长、宽、高
	材质、结构
	养殖设施建设面积

	
	
	
	

	
	
	
	

	
	
	
	

	
	
	合计
	

	申报材料清单：
	申报单位承诺：本申报书填写真实无误，所有申报材料合法有效。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意见（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榆树市畜牧业管理局：

年   月   日


附件2

申报企业存栏牛只明细表

养殖场名称：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牛  别
	存栏数量
	耳标号情况

	12月龄以上

可繁母牛
	
	

	6-12月龄

母牛
	
	

	1-6月龄母犊
	
	

	6月龄以上

公牛
	
	

	1-6月龄

公犊
	
	

	种用

公牛
	
	

	育肥

架子牛
	
	

	存栏总数
	


填写说明：请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据实填写，实际存栏总数必须符合规定的项目补贴条件，耳标号要在对应栏应填尽填。

附件3

佐证材料

1.工商营业执照

2.土地备案等手续

3.环评批复或环境影响登记表

4.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5.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项目开工前卫星图和项目完工投产的航拍图

6.安全生产方面佐证材料（防疫、消防等方面的制度、记录和设施齐全）

文件










